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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本部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事项背景及原因 

为进一步提高盘活利用效率，有效压降相关企业资产负债率，

佛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

出具《市国资委关于实施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盘活

利用的通知》（佛国资产权〔2024〕14 号），将佛山市国资委持有

的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42.1414%、38.00%、7.20%、

3.5686%股权以股权投资方式分别注入佛山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佛山市物

资集团公司、佛山电建集团有限公司。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表方案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交易方式 资产规模 

1 佛山市轨道

交通发展有

限 公 司

38.00% 的 股

权 

无偿划转 截至 2023 年末，佛山市轨

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3,227,021.16 万元，总

负债为 1,747,426.76 万元，

净资产为 1,479,594.40 万

元；2023 年度，佛山市轨

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35,565.69 万元，

净利润为-11,422.03 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为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38.00%的股权。 

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6 日，当

前注册资本为 11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国家授权范围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及现代有轨

电车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铁路、城际及城市轨道交通

项目配套及相关产业经营；仓储、物流服务、商品零售贸易、商

品批发贸易、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通信设备建设、经营及管理；计算机与

互联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商务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和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物业经营、物业管理、物业租赁；轨道交

通沿线的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承接市政工程管理、园林绿

化工程服务；技术咨询；劳务派遣；文化活动策划、文化艺术咨



询服务；停车场经营；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 年末，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227,021.16 万元，总负债为 1,747,426.76 万元，净资产为

1,479,594.40 万元；2023 年度，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35,565.69 万元，净利润为-11,422.03 万元。 

本次股权划出方为佛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本次股权划入方为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当前注册资本为

132,274.873545 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

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融资咨询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

务；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金属结构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建

筑材料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

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3 年末，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057,082.07 万元，总负债为 3,952,052.52 万元，净资产为



1,105,029.55 万元；2023 年度，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3,158,410.34 万元，净利润为 5,325.38 万元。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佛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为佛山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情况 

表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财务指标 金额 占比（%） 

1 佛山市轨道交

通发展有限公

司 38.00%的股

权 

总资产 - - 

净资产 562,245.871 50.8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四）事项进展 

√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定 2024 年 12 月 20 日 

√有权机关批复 2024 年 12 月 20 日 

□协议签署 请填写日期  

√资产过户/工商变更完成 2024 年 12 月 25 日  

□其他请填写日期  

佛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24年 12月

20 日出具《市国资委关于实施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股

权盘活利用的通知》（佛国资产权〔2024〕14 号），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有权

 
1 系 2023年末佛山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净资产*38% 



机构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 

本次事项触发提议召开情形。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有单独或合计持有 10%以上当期债务融资工具余额的持有

人书面提议召集持有人会议的，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召集人将召开

持有人会议。 

提议人应当将书面提议发送至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召集人联

络邮箱或寄送至召集人联系地址或通过“NAFMII 综合业务和信

息服务平台存续期服务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或以其他提议方

式发送给召集人。 

三、影响分析 

上述事项不会对企业公司治理、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应对措施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在债券存续期内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切实保障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的权益。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如有） 

无。 

六、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

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

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2024       12     27


